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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下任何人：承诺解决被迫流离
失所问题 

高级别领导人圆桌会议 

人道主义议程核心责任三 

“冲突、暴力、灾害造成的一个最明显后果一直是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秘书长

在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上的报告 

核心承诺 

 每天都有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被迫在国家内部和跨越边界流离失所。截

至 2014 年底，逃离迫害、暴力和武装冲突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已达到史上最多的 6 000 万人。危机旷日持久，人们就不得不长期流离失所，

许多人数十年无法返回家园。其中一半以上被迫流离失所者居住在城市地区。

被迫流离失所者往往面临失业或低薪工作的风险，且无法获得教育、充足的医

疗保健和安全的住房。住在难民营的人靠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活下来，但自力更

生的可能性很小。流离失所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整个收容社区和收容国

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全国和地方卫生和教育系统、社会保护机制和基础设施可

能没有或无法招架这些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大量需求或无法满足他们的具体需

要。 

 因此，被迫流离失所不仅是人道主义挑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发展问

题。为确保流离失所者安全、有尊严且有发展，各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一个

根本转变是不仅满足人道主义需求，而是采取一种办法，保持流离失所者的尊

严，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且能够为收容社区的发展做出贡

献。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国家和区域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双边发展

机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之间需要密切合作。还需要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加强领导，增强政治决心，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同时必须承认民

间社会在打击仇外心理、为流离失所者及其收容社区创造有利环境方面发挥的

关键作用。 

 会员国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认识到，人类的流动性日益加强以及管

理流动性的好处。会员国也承诺，“不让一个人掉队”，并承诺增强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等最弱势群体的权能。被迫流离失所者除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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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现在还必须能够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受益并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这需要

我们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重新思考我们的业务、政策和筹资所用工具和办

法。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和本次高级别领导人圆桌会议为广大利益攸关方展

现他们有决心实现这一点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这一圆桌会议五个拟议核心承诺立足于秘书长人道主义议程的核心责任

三。 

 核心承诺 1：承诺采用新方法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不仅满足难

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而且降低他们的脆弱

性，提高他们的复原力，实现自力更生，并向他们提供更多保

护。承诺通过国际、区域和国家开展协调努力，认识到在流离失

所问题上面临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挑战，执行这一新做法。承诺采

取必要的政治、政策、法律和财政措施，应对具体情况下的这些

挑战。 

 核心承诺 2：承诺促进和支持安全、体面、持久地解决境内流离失

所者和难民问题。承诺以连贯、可衡量方式，通过国际、区域和

国家方案，以及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法律和财政措

施，努力实现到 2030 年境内流离失所这努力减少 50%的目标。 

 核心承诺 3：感谢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和社区为整个世界做的大好

事。承诺向拥有大批流离失所者或接收大量回返人员的社区提供

必要的政治、政策和财政支持，消除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

为此，承诺加强多边筹资工具。承诺作为核心承诺  1 概述的全

面、综合方法的一部分，促进收容社区的自力更生和复原力。 

 核心承诺 4：承诺共同努力达成分担难民责任的全球契约，维护难

民的权利，同时也向受到难民影响的国家提供有效、可预测的支

持。 

 核心承诺 5：承诺积极努力维护庇护制度和不驱回原则。承诺支持

进一步加入和加强执行确保更好地保护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

国家、区域和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如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

公约》和 1967 年议定书或《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

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或《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

则》。 

 

 

 


